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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

次会议于 2023年 11月 1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2.会议通知：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2023年 11月 3日以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发出。
3.会议出席人数：会议应表决董事 9人，实际表决董事 9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记名投票，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资金拨付方式由向子公司增资变更为向子公司增资或借款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资金拨付方式由向子公司增资变

更为向子公司增资或借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88）。
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 202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其中的中节能太阳能（酒泉）发电有限公

司玉门 50 兆瓦风光互补发电项目、中节能崇阳沙坪 98MW 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中节能（监利）太
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中节能荒湖农场 200MW渔光互补光伏电站二期 100MW建设项目、 荔波县甲良农
业光伏电站项目、中节能永新芦溪 100MW 林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进展及资金需求，在董事会
同意的额度范围内，决定募集资金拨付使用方式（向项目实施主体增资或借款），若以借款方式拨付
的，借款期限及借款利率届时由公司董事长根据资金需求及市场情况确定，借款资金可滚动使用，根
据募投项目建设情况可提前偿还或到期续借。

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89）。
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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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于 2023年 11月 1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2.会议通知：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已于 2023年 11月 3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3.会议出席人数：会议应表决监事 3人，实际表决监事 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记名投票，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资金拨付方式由向子公司增资变更为向子公司增资或借款

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增加借款方式作为募集资金拨付方式将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建设的顺

利实施，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拨付效率，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求。 该事项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且符合公司业务发展方向，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及全
体股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 该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因此，监
事会同意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资金拨付方式由向子公司增资变
更为向子公司增资或借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88）。

同意 3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是根据客观因素做出的审慎决

定，仅涉及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变化，未改变项目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有
利于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的有关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89）。

同意 3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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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资金

拨付方式由向子公司增资变更为向子公司
增资或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 11月 10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资金拨付方式由
向子公司增资变更为向子公司增资或借款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 202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中
部分募投项目资金拨付方式进行优化调整， 在原有向子公司增资拨付方式基础上增加向子公司借款
拨付方式。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年 5月 20 日签发的《关于核准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045 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902,129,409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63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981,117,981.67 元，扣除与发
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11,739,783.69 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969,378,197.98
元。以上募集资金 2022年 7月 18日到账，其到位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7月 19日出具的《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902,129,409 股后实
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2]000441）验证。 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
理，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及发行结果，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简称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投资额

项目一 中节能滨海太平镇 300兆瓦光伏复合发电项目 中节能（天津）太阳能科技有
限公司 124,004.18 110,100.00

项目二 中节能敦煌 30兆瓦并网光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太阳能（敦煌）科技有
限公司 14,292.70 9,800.00

项目三 中节能贵溪流口 50MW 渔光互补光伏电站项
目

中节能贵溪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 20,565.54 18,700.00

项目四 福泉市道坪镇农业光伏电站项目 中节能福泉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 75,172.51 69,000.00

项目五 中节能太阳能（酒泉）发电有限公司玉门 50 兆
瓦风光互补发电项目

中节能太阳能（酒泉）发电有
限公司 24,728.19 22,400.00

项目六 中节能崇阳沙坪 98MW 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
目

中节能（崇阳）太阳能科技有
限公司 44,884.54 40,000.00

项目七
中节能（监利）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中节能荒湖
农场 200MW 渔光互补光伏电站二期 100MW
建设项目

中节能（监利）太阳能科技有
限公司 44,758.13 41,700.00

项目八 荔波县甲良农业光伏电站项目 中节能（荔波）太阳能科技有
限公司 74,545.60 69,400.00

项目九 中节能永新芦溪 100MW 林光互补光伏发电项
目

中节能（永新）太阳能科技有
限公司 43,627.58 38,900.00

补充流动资金 178,111.80 178,111.80

合计 644,690.77 598,111.80

三、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变更的具体内容
本次变更的募投项目为项目五、项目六、项目七、项目八、项目九。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第八次会议、 第十次会议决议同意以增资的方式将募投资金投入上述项目对应的实施主体用于实施
募投项目。 现为加快募投项目建设进度，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拟将募集资金拨付方式由向以上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即募投项目公司）增资的方式变更为向以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资或提供借款的方
式。

除上述变更外，上述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投资项目、投资金额等均不改
变。 募投项目资金拨付方式由增资变更为增资或借款不会对项目实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增资或提供借款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由增资变更为增资或借款事项在董事
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或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具体内容
（一）本次增资或提供借款的基本情况
1. 中节能太阳能（酒泉）发电有限公司玉门 50兆瓦风光互补发电项目
中节能太阳能（酒泉）发电有限公司玉门 50兆瓦风光互补发电项目位于甘肃省玉门市。 项目规划

装机规模 50兆瓦，投资总额为 24,728.19万元。 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节能太阳能（酒泉）
发电有限公司。 中节能太阳能（酒泉）发电有限公司玉门 50兆瓦风光互补发电项目截至 2023年 10月
末尚待投入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投资额 截至 2023 年 10 月末尚待投
入募集资金

中节能太阳能（酒泉）发电有限公司玉
门 50兆瓦风光互补发电项目

中节能太阳能（酒泉）发电有限
公司 22,400.00 1,406.39

为推进该募投项目实施，公司后续拟使用募集资金向中节能太阳能（酒泉）发电有限公司进行增
资或提供借款用于实施“中节能太阳能（酒泉）发电有限公司玉门 50 兆瓦风光互补发电项目”，总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 1,406.39万元。

2. 中节能崇阳沙坪 98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崇阳沙坪 98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位于湖北省崇阳县沙坪镇码头村和堰市村。 项目

规划装机规模 98兆瓦，投资总额为 44,884.54万元。 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节能（崇阳）太
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节能崇阳沙坪 98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截至 2023 年 10 月末尚待投入募
集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投资额 截至 2023 年 10 月末尚待
投入募集资金

中节能崇阳沙坪 98MW 农光互补光伏
发电项目

中节能（崇阳）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 40,000.00 15,115.03

为推进该募投项目实施，公司后续拟使用募集资金向中节能（崇阳）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
资或提供借款用于实施“中节能崇阳沙坪 98MW 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115.03万元。

3. 中节能（监利） 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中节能荒湖农场 200MW渔光互补光伏电站二期 100MW
建设项目

中节能（监利）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中节能荒湖农场 200MW渔光互补光伏电站二期 100MW 建设
项目位于湖北省监利市荒湖管理区。项目规划装机规模 100兆瓦，投资总额为 44,758.13万元。项目实
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节能（监利） 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节能（监利）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中
节能荒湖农场 200MW渔光互补光伏电站二期 100MW建设项目截至 2023年 10月末尚待投入募集资
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投资额 截至 2023 年 10 月末尚待
投入募集资金

中节能（监利）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中节
能荒湖农场 200MW渔光互补光伏电站
二期 100MW建设项目

中节能（监利）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 41,700.00 5,967.13

为推进该募投项目实施，公司后续拟使用募集资金向中节能（监利） 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
资或提供借款用于实施“中节能（监利）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中节能荒湖农场 200MW 渔光互补光伏电
站二期 100MW建设项目”，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967.13万元。

4. 荔波县甲良农业光伏电站项目
荔波县甲良农业光伏电站项目位于贵州省黔南州荔波县甲良镇。 项目规划装机规模 200兆瓦，投

资总额为 74,545.60万元。 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节能（荔波）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荔波
县甲良农业光伏电站项目截至 2023年 10月末尚待投入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投资额 截至 2023 年 10 月末尚待
投入募集资金

荔波县甲良农业光伏电站项目 中节能（荔波）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69,400.00 42,145.84

为推进该募投项目实施，公司后续拟使用募集资金向中节能（荔波）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
资或提供借款用于实施“荔波县甲良农业光伏电站项目”，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2,145.84万元。

5. 中节能永新芦溪 100MW林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永新芦溪 100MW林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位于江西省永新县芦溪乡炎村。项目规划装机规

模 100兆瓦，投资总额为 43,627.58万元。 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节能（永新）太阳能科技
有限公司。中节能永新芦溪 100MW林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截至 2023年 10月末尚待投入募集资金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投资额 截至 2023 年 10 月末尚待
投入募集资金

中节能永新芦溪 100MW 林光互补光伏
发电项目

中节能（永新）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 38,900.00 16,018.63

为推进该募投项目实施，公司后续拟使用募集资金向中节能（永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
资或提供借款用于实施“中节能永新芦溪 100MW 林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6,018.63万元。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展及资金需求，在上述项目各自额度范围内，决
定募集资金拨付使用方式，若以借款方式拨付的，借款期限及借款利率届时由公司董事长根据资金需
求及市场情况确定，借款资金可滚动使用，根据募投项目建设情况可提前偿还或到期续借。

（二）本次增资或提供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1. 中节能太阳能（酒泉）发电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节能太阳能（酒泉）发电有限公司

住所 甘肃省酒泉市玉门市玉门镇西南中节能昌马风电场中控楼东侧

法定代表人 杜虎

成立日期 2011年 10月 20日

注册资本 25,029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股权结构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经营范围
太阳能发电、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和管理，光伏电站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不含危险
品），光伏发电技术咨询服务，光伏发电物资、设备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单位：元）：

2023年 9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769,512,777.3 783,216,948.35

负债总额 477,417,887.56 523,119,406.66

净资产 292,094,889.74 260,097,541.69

2023年 1-9月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70,843,425.63 65,330,495.83

净利润 29,285,057.95 23,018,731.75

注：2022年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
2. 中节能（崇阳）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节能（崇阳）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沙坪镇政府院内

法定代表人 陈丹

成立日期 2021年 11月 8日

注册资本 44,869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股权结构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
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智能农业管理，休闲观光活动，农作物栽培服务，生态恢复及生态
保护服务。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单位：元）：

2023年 9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346,461,677.41 216,915,876.87

负债总额 79,015,866.01 58,484,885.47

净资产 267,445,811.40 158,430,991.40

2023年 1-9月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0.00 0.00

注：（1）2022年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
（2）截至 2023 年 9 月末，该项目仍处于在建期，故 2022 年度及 2023 年 1-9 月无营业收入、净利

润数据。
3. 中节能（监利）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节能（监利）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监利县荒湖管理区离湖大道 9号办公楼 103室

法定代表人 陈丹

成立日期 2019年 9月 23日

注册资本 50,187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股权结构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经营范围
太阳能电力的生产与销售；太阳能发电项目的投资、建设和管理；太阳能发电系统规划、设计、研究、开发、技
术咨询与运营维护服务；合同能源管理；电力储能系统设计、研究、开发；储能相关产品、设备销售；农林牧副
渔生产及加工行业的投资；文化旅游产业开发；鱼塘出租。（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
经营）

主要财务指标（单位：元）：

2023年 9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896,187,510.81 841,807,519.29

负债总额 410,475,312.72 428,625,505.82

净资产 485,712,198.09 413,182,013.47

2023年 1-9月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62,356,601.57 40,643,180.72

净利润 33,173,097.12 6,708,251.40

注：2022年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
4. 中节能（荔波）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节能（荔波）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贵州省黔南州荔波县甲良镇农贸市场五唐路 21号

法定代表人 侯亚新

成立日期 2021年 9月 1日

注册资本 73,495万元

公司类型 公司全资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股权结构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经营范围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
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太阳
能光伏发电；太阳能发电系统及电力储能系统设计、研究、开发；太阳能发电技术咨询及运营维护服务；电力
能源管理，光伏发电相关产品、设备销售；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建设、经营管理；农作物种植；农产品加工与销
售；可再生能源发电衍生品（包括不限于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交易。（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单位：元）：

2023年 9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450,405,898.01 242,155,189.90

负债总额 136,424,884.89 61,346,812.92

净资产 313,981,013.12 180,808,376.98

2023年 1-9月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953,753.57 0.00

净利润 200,867.02 0.00

注：（1）2022年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
（2）因该项目 2022年度处于在建期，故 2022年度无营业收入、净利润数据。
5. 中节能（永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节能（永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芦溪乡政府院内

法定代表人 陈丹

成立日期 2021年 11月 10日

注册资本 42,258万元

公司类型 公司全资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股权结构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
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智能农业管理，休闲观光活动，农作物栽培服务，生态恢复
及生态保护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要财务指标（单位：元）：

2023年 9月 30日 2022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319,128,372.88 215,521,993.98

负债总额 69,783,248.68 95,584,490.98

净资产 249,345,124.20 119,937,503.00

2023年 1-9月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0.00 0.00

注：（1）2022年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 1-9月数据未经审计；
（2）截至 2023 年 9 月末，该项目仍处于在建期，故 2022 年度及 2023 年 1-9 月无营业收入、净利

润数据。
（三）本次增加借款方式作为募集资金拨付方式之一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增资或借款方式向全资子公司中节能太阳能（酒泉）发电有限公司、中节能（崇阳）太阳能科

技有限公司、中节能（监利）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中节能（荔波）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和中节能（永新）
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拨付募集资金，是基于募投项目建设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拨付效率，有利
于加速募投项目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以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述子公司由增资变更为增资或借款均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

变更。 公司向其提供借款期间对其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具有控制权，财务风险可控。
五、本次由增资变更为增资或借款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投项目资金拨付方式由向子公司增资变更为向子公司增资或借款的议案》，同意公司在部分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资金原有向子公司增资拨付方式基础上增加向子公司借款拨付方式。 本次增
加借款方式有利于加速募投项目实施，提高募集资金的拨付效率，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增加借款方式作为募集资金拨付方式将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建设的顺

利实施，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拨付效率，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求。 该事项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且符合公司业务发展方向，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及全
体股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 该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因此，监
事会同意本议案。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资金拨付方式由向子公司增资变

更为向子公司增资或借款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相关规定。 该事项对上市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六、 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资

金拨付方式由向子公司增资变更为向子公司增资或借款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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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 11月 10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
意在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公司 2022 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年 5月 20 日签发的《关于核准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045 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902,129,409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63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981,117,981.67 元，扣除与发
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11,739,783.69 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969,378,197.98
元。以上募集资金 2022年 7月 18日到账，其到位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7月 19日出具的《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902,129,409 股后实
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2]000441）验证。 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
理，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年 10月 31日，前次募集资金累计使用 384,196.6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截至 2023 年 10
月末累计投入金
额（2）

截至 2023�年 10
月末投资进度（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中节能滨海太平镇 300 兆瓦光
伏复合发电项目 否 110,100.00 110,100.00 28,790.65 26.15% 2024 年 6

月

中节能敦煌 30 兆瓦并网光伏
发电项目 否 9,800.00 9,800.00 9,799.44 99.99% 2022 年 4

月

中节能贵溪流口 50MW 渔光
互补光伏电站项目 否 18,700.00 18,700.00 16,948.09 90.63% 2022 年

11月

福泉市道坪镇农业光伏电站项
目 否 69,000.00 69,000.00 19,646.02 28.47% 2024 年 6

月

中节能太阳能（酒泉）发电有限
公司玉门 50 兆瓦风光互补发
电项目

否 22,400.00 22,400.00 20,993.61 93.72% 2023 年 2
月

荔波县甲良农业光伏电站项目 否 69,400.00 69,400.00 27,254.16 39.27% 2024 年 6
月

中节能崇阳沙坪 98MW 农光
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否 40,000.00 40,000.00 24,884.97 62.21% 2023 年

12月

中节能（监利）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中节能荒湖农场 200MW
渔 光 互 补 光 伏 电 站 二 期
100MW建设项目

否 41,700.00 41,700.00 35,732.87 85.69% 2023 年 9
月

中节能永新芦溪 100MW 林光
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否 38,900.00 38,900.00 22,881.37 58.82% 2023 年

12月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78,111.80 178,111.80 177,265.41 99.52%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合计 - 598,111.80 598,111.80 384,196.60 - -

注：中节能滨海太平镇 300兆瓦光伏复合发电项目原预计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3 年 12
月，福泉市道坪镇农业光伏电站项目、荔波县甲良农业光伏电站项目原预计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为 2023年 10月。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情况及原因
上述募投项目中，中节能滨海太平镇 300兆瓦光伏复合发电项目因国网建设的并网工程缓慢、项

目地周边泄洪等原因，建设进度有所推迟，预计 2024年 6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福泉市道坪镇农业光伏电站项目因中标人违约导致重新招标、线路跨越手续审批时间长等原因，

建设进度有所推迟，预计 2024年 6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荔波县甲良农业光伏电站项目因并网手续审批时间长、 总包单位履约能力不足导致停工整改等

原因，建设进度有所推迟，预计 2024年 6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因客观原因延期仅涉及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变化， 未改变项目内

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 在项目后续建设期间，公司将积极调配资源并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持续关注市场需求和内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 此外，公司也将加强对项目建设进
度的监督，有助于确保项目顺利、高质量地实施，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年 11月 10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

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中节能滨海太平镇 300 兆瓦光伏复合发电项目、福泉市道坪镇农业光伏电站
项目和荔波县甲良农业光伏电站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长至 2024年 6月。 本次部分募投
项目因客观原因延期，除项目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调整外，其他事项未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是根据客观因素做出的审慎决

定，仅涉及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变化，未改变项目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有
利于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的有关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未改

变项目实施主体、投资方向、募集资金投资金额及实施地点，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六、 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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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重庆辖区 2023 年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推动重庆辖区上市公司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在重庆证监局的

指导下，重庆上市公司协会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辖区上市公司 2023 年投资者网上集体
接待日活动。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将参加上述活
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公司本次投资者网上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远程网络
的方式进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参与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
的网上交流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15:00 至 17:00，届时，公司相关人员将与投资者
通过网络在线交流与沟通，欢迎广大投资者参与。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3-084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11月 9日收到控股股东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德控股”）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售股（如是，注

明限售类型） 是否为补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明德控股 是 10,000,000 0.38% 0.20% 否 否 2023年 11月 8日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
日 招商永隆银行有限公司 融资

明德控股 是 16,000,000 0.60% 0.33% 否 否 2023年 11月 8日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
日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融资

合计 - 26,000,000 0.98% 0.53% - - - - - -

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明德控股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
数量（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押股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质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数量（股） 占已质押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数量（股） 占未质押股份比例

明德控股注 2,661,927,139 54.38% 912,500,000 938,500,000 35.26% 19.17% 0 0.00% 0 0.00%
注：明德控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661,927,13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4.38%：其中直接持股 2,361,927,139股，通过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玮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00,000,000股，通过因发行可交换债券而

开立的担保及信托专户“明德控股－华泰联合证券－21明德 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持股 200,000,000股。 上述合计持股数量、持股比例、质押股份数量、质押股份比例，均考虑了明德控股通过深圳市玮顺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和“明德控股－华泰联合证券－21明德 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持有及质押公司股份的情况。

明德控股所持公司已质押股份及未质押股份不涉及被冻结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明德控股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当质押的股份出现平仓风险时，明德控股将及时通知公司，并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 股份质押登记证明文件；
2、 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515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2023-063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

公告
股东施延军、施雄飚、薛长煌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4 月 18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

份减持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股东施延军及其一致行动人施雄飚、薛长煌计划自公告发
布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计划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合计减持本公司股
份不超过 39,132,5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

2023年 7 月 27 日、2023 年 8 月 15 日、2023 年 8 月 24 日、2023 年 10 月 31 日， 公司分别披露了
《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达到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9）、《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达 1%暨减持计划时间及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3）、《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比
例被动稀释超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8）、《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3-062）。

近日，公司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施延军及其一致行动人施雄飚、薛长煌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
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获悉其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2023 年 5 月 12 日—2023 年 11 月 9 日期
间， 施延军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19,480,000 股，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
9,768,000股，累计减持股份 29,248,000股，减持比例为 2.80%。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时间 减持方式 减持数量（股） 均价

（元 /股）
减持数量占总股本比例
（%）

施延军

2023/7/25 大宗交易 9,780,000 4.13 1.00

2023/10/9—
2023/10/24 集中竞价 3,000,000 5.04 0.25

施雄飚

2023/8/7 大宗交易 6,844,200 4.34 0.70

2023/8/11 集中竞价 87,000 5.10 0.01

2023/9/18—
2023/10/30 集中竞价 4,241,000 4.99 0.35

2023/11/3—
2023/11/9 集中竞价 2,100,000 5.28 0.17

薛长煌
2023/8/7 大宗交易 2,855,800 4.34 0.29

2023/10/30 集中竞价 340,000 5.10 0.03

合计 29,248,000 - 2.80

二、 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股数（万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施延军

合计持有股份 8798.7227 8.99 7520.7227 6.2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199.6807 2.25 921.6807 0.76

有限售条件股份 6599.0420 6.75 6599.0420 5.45

施雄飚

合计持有股份 3374.3900 3.45 2047.1700 1.6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374.3900 3.45 2047.1700 1.69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薛长煌

合计持有股份 1779.6040 1.82 1460.0240 1.2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44.9010 0.45 1460.0240 1.21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34.7030 1.36 - -

严小青

合计持有股份 106.0800 0.11 106.0800 0.0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6.0800 0.11 106.0800 0.09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14058.7967 14.37 11133.9967 9.2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125.0517 6.26 4534.9547 3.75

有限售条件股份 7933.7450 8.11 6599.0420 5.45
注：
1.上述数值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2.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3〕890号）同意，公司向 13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32,300,884股。 发
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978,313,280股增加至 1,210,614,164股。 新增股份已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在
深交所上市。因此 2023年 8月 25日之后的减持比例按公司新的总股本 1,210,614,164股计算。施延军
及其一致行动人因此被动稀释股份 2.37%，详见公司于 2023年 8月 24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
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 1%的公告》。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未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和《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有关事项的通知》（深证上〔2023〕924号）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亦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况。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施延军及其一致行动人严格遵守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与已披露的意向、承诺
或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3．本次计划减持股东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施延军、施雄飚、薛长煌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1 日

CC33332023 年 11 月 11 日 星期六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2023121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 11月 10日下午 14:30开始，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 年 11 月 10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23年 11月 10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11月 10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3年 11月 6日
3、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宝深路科陆大厦行政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伏拥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经过半数董事推举，由董

事吴德海先生担任本次会议的主持人。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无股东或股东代表出席现场会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为 599,732,3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660,816,688股的 36.1107%。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

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如下决

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徐腊平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598,966,748 99.8723% 765,600 0.1277% 0 0.0000%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同
意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中小投资者反
对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弃
权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表决
结果

4,813,916 86.2784% 765,600 13.7216% 0 0.0000% 通过

具体详见刊登在 2023年 10月 26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13）。

2、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套期保值型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599,652,048 99.9866% 80,300 0.0134% 0 0.0000%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同
意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中小投资者反
对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弃
权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表决
结果

5,499,216 98.5608% 80,300 1.4392% 0 0.0000% 通过

具体详见刊登在 2023年 10月 26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开展套期保值型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11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的吕旦宁律师、 刘加欧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 2023年 11月 11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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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郭锋锐先生为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董事会聘任郭锋锐先生担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郭锋锐先生目前为公司总经理助理，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已取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聘任董事会秘书事宜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郭锋锐先生的简历及情况说明见附件。

郭锋锐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86-010-85017888
传真电话：86-755-23999009
电子邮箱：000031@cofco.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8号中粮福临门大厦 13层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日

附件：
郭锋锐先生简历及情况说明
郭锋锐，男，1968 年 11 月出生，中国人民大学技术经济专业经济学硕士、企业管理专业经济学博

士，高级经济师。 曾任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计划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华润置地
（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2015年 2月进入公司，任运营管理部总经理，2022年 2月任产品
中心总经理。 2019年 4月起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2023年 11月起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郭锋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0031 证券简称：大悦城 公告编号：2023-074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11
月 7日以当面送达及电子邮件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1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1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朗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
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聘任郭锋锐先生为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郭锋锐先生为董事会秘书，任期至

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日


